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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州市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

（2024 年 11 月 11 日沧州市人民政府令〔2024〕第 2 号公

布 自 2024 年 12 月 12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防治，保护和

改善沿海区域大气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关于加强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的若干规定》等规定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管辖海域内非军事船舶大气污

染防治。

第三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港口岸电、船

舶受电等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，对港口岸电设施、船

舶受电设施的改造和使用，清洁能源或者新能源动力船舶建造等

按照规定给予支持。

第四条 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负责对非渔业、非体育船舶

受电设施安装、燃油装载和使用、船舶靠港使用岸电等实施监督

管理。



沧州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沧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对渔业船舶燃油装载和使

用实施监督管理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负责对生产、销售的船舶燃油质

量实施监督管理。

港口、发展改革、生态环境、财政等有关部门，根据各自职

责做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有明确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五条 船舶的结构、设备、器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船舶大

气污染防治的技术规范、标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

的有关国际条约的要求，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。

第六条 船舶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

准。

禁止船舶在本市港内水域使用焚烧炉。

第七条 禁止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船舶燃油。

第八条 船舶应当装载和使用符合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

制区要求的燃油。

第九条 船舶可以使用清洁能源、新能源、船载蓄电装置或

者尾气后处理等替代措施满足船舶大气排放控制要求。使用有效

替代措施的船舶，应当如实记录，并保存替代措施工艺方案、设

备结构、排放测试报告以及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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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船舶燃油供给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

备案，并按有关要求提交备案材料。船舶相关证书、船员适任证

书、输油软管耐压检测证明等备案材料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及

时更新。

第十一条 船舶燃油供给单位进行船舶油料供受作业的，应

当在作业前依法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。

第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、渔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建立船舶燃油油品质量信息通报机制，对发现的船舶燃

油油品质量问题及时通报。

第十三条 码头工程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

标准等要求，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码头工程同步设计、建设岸电

设施。

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和国家有关规

定，对已建码头逐步实施岸电设施改造。

码头岸电设施的供电能力应当与靠泊船舶的用电需求相适

应。

相关港口码头应当对使用岸电的船舶实施优先靠泊、减免岸

电服务费、优先通行等措施。

第十四条 港口经营人、岸电供电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将岸电

设施主要技术参数、检测情况、分布位置等信息报送港口行政主

管部门，并通过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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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汇总辖区全部码头岸电设

施信息，通过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，并通报海事管理机构。

第十五条 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港口经营人、岸电供电企业

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船舶提供岸电。

船舶进港靠泊超过三小时，且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，应当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岸电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：

（一）载运散装液体危险货物的；

（二）使用电能、LNG 等新能源、清洁能源作为动力，或者

采用关闭辅机等其他等效措施的；

（三）船舶、码头岸电设施临时发生故障，或者恶劣气候、

意外事故等紧急情况下无法使用岸电的。

鼓励靠泊时间不足三小时的船舶使用岸电。

第十六条 岸电供电企业和船舶应当按照相关规定，如实记

录岸电设施使用、故障、修复情况，并按照规定保存备查。

提供岸电供应服务的港口经营人、岸电供电企业应当依法建

立岸电使用信息确认单工作制度。岸电使用信息确认单由港口经

营人、岸电供电企业主动发起并与靠泊船舶通过电子或书面等方

式共同签署，签署后双方各执一份，留档备查。

第十七条 原油成品油码头和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，应当按

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。

第十八条 船舶载运散发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等货



沧州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沧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物的，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密闭或者其他防护措施。对有封闭作业

要求的污染危害性货物，在运输和作业过程中应当采取措施回收

有毒有害气体。

第十九条 相关主管部门可以结合岸电使用信息确认单等

内容对船舶岸电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核实确定未按规定提供

或使用岸电的责任主体。对检查中发现的下列行为，依法责令改

正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十万元

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港口经营人、岸电供电企业未按

照国家规定为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船舶提供岸电的；

（二）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船舶靠港，不按照国家规定使用

岸电的。

第二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船舶

大气污染防治信用信息管理制度。对具有大气污染防治不良信用

信息的船舶实施到港必查，并向社会公开，纳入有关诚信系统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列为有大气污染防治不良信用信息

的船舶：

（一）因使用燃油不符合相关要求被处罚款两次以上的；

（二）违反本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的；

（三）具备岸电使用条件应当使用岸电，无故拒绝使用两次

以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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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，船舶在本市港

内水域使用焚烧炉的，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处三千元以上

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，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标

准船舶燃油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

污染防治法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，船舶使用不符合标准

或者要求的船舶用燃油的，由海事管理机构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，船舶燃油供给单位

未按要求报告供受油作业情况的，由海事管理机构予以警告，情

节严重的，处二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五条 负有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监管职责的部门及其

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的，依法给

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2 月 12 日起施行。


